诚信考试承诺书
诚信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诚信考试是大学生必须守住的道德底线，创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用实际行动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是我们每一位考生的义务，而公平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健康、诚信的社会准则。考试作弊不仅损害个人品德，更会造成严重后果：
1. 该科成绩计为零分，并取消下一轮正常补考资格；
2. 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3. 累计两次考试（含补考）作弊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4. 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手机等)作弊及其它作弊行为严重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5. 对处分材料，学校将会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学生本人档案；
6. 大学期间撤销班委职务、取消评优评先、入党等资格；
7.影响毕业就业，背上心理包袱。
因此，我郑重承诺：
第一，已阅读《上海建桥学院学生手册》中关于考场规定、违纪与作弊的相关要求与规定！
第二，承诺考前扎实学习，充分复习，在考试中严格遵守考试纪律，不违纪不作弊！
第三，如果本人在考试中违纪作弊，本人服从学校按照相应规定对本人的处理！
XX学院     级     班全体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附：考生考试违纪与作弊界限的认定
一、考试违纪

考试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违纪

1、未按监考教师要求将携带的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的；

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在考场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

6、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到考场外的；

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及其他信息的；

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二、考试作弊

考试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作弊

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携带考试内容相关资料；

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题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4、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

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7、在考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并已开始答卷的；

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9、组织作弊的；

10、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